
 
 
 
 

 

上海某食品公司诉李某、何某某、李某某债权人撤销权 

纠纷案 

——债务人通过离婚协议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主张撤 

销转移财产的相关条款 

 

关键词：民事 债权人撤销权 离婚协议 行使期限 撤销事由 

 

基本案情 

 

上海某食品公司诉称：经法院判决，李某及上海某实业公司应向其支付货

款1929512.45元。后经执行发现李某及上海某实业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 

，但经调查，李某离婚时，将所有房产全部无偿转移至妻子何某某及儿子李某

某名下。上海某食品公司认为，李某上述行为属于逃避债务履行的行为，故诉

至法院请求：1.撤销李某、何某某《自愿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男女双方共有

财产分割如下”全部条款，恢复某201室房屋登记为李某、何某某名下；2.判令

李某、何某某支付上海某食品公司律师费5000元。 

 

何某某辩称，离婚协议书对财产的分配，是考虑到夫妻双方各自对家庭的

贡献、李某曾具有严重过错而作出的合理约定。上海某实业公司、李某并非没

有清偿能力。按常理，夫妻双方离婚后一定会有财产的处理，上海某食品公司

在2016年11月已经知道离婚及财产分割情况，其行使撤销权已超过一年期限。 

 

李某、李某某亦表示，不同意上海某食品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与何某某于1996年结婚，于2016年8月23日办理离婚

登记手续并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三、男女双方共有财产

分割如下：某201室房屋产权归女方所有；某101室房屋、302室房屋产权归女方

何某某和儿子李某某共同所有。四、……私人剩余借款及银行贷款本金共

204000元，由女方何某某独自承担。”何某某于庭审中确认，上述某201室房屋

于2003年登记在李某、何某某名下。 



 

 

 
 

2016年2月，上海某食品公司和上海某实业公司签订《合作采购协议》一份 

，约定上海某食品公司代理采购上海某实业公司指定货品，上海某实业公司如

不能支付货款，则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个人全额承担支付责任。同年8月23日 

，上海某实业公司、李某向上海某食品公司出具客户对账单，确认2016年6月、

7月、8月三个月共计欠款2029512.45元。同年8月29日，上海某实业公司、李某

出具付款计划。同年10月7日，李某向上海某食品公司出具还款承诺书，再次确

认截止2016年9月30日结欠上海某食品公司货款1929512.45元，李某承诺为上海

某实业公司的共同还款人。 

 

2017年3月24日，法院作出判决，判令上海某实业公司、李某支付上海某食

品公司货款1929512.45元。后上海某食品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于  

2017年8月21日作出执行裁定书，因未查实上海某实业公司、李某可供执行的财

产，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17年12月14日，上海某食品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了本案民事起诉状。 

 

一审审理中，何某某称上海某食品公司于2016年11月初就已经知道李某、

何某某离婚和财产分割的事情。上海某食品公司则称何某某于2016年11月只是

口头说已经离婚，但没有说过财产分割的问题。 

 

上海某食品公司于一审中提交的《自愿离婚协议书》上，加盖有“此复印

件与原件相符 松江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2017年7月14日”之印章。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2017）沪0117民初21684号

民事判决：驳回上海某食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海某食品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3月5日作出（2018）沪01民终1329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松江区

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21684号民事判决；二、撤销李某、何某某于 

2016年8月23日签订的《自愿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男女双方共有财产分割如下”

全部条款，恢复某201室登记为李某、何某某名下；三、李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上海某食品公司律师费4500元；四、何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上海某食品公司律师费500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

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

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故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应当具备以下要件：一

是债务人为相应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二是债权人自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

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 

 

首先，2016年2月上海某食品公司与上海某实业公司签订的《合作采购协议 

》明确约定，上海某实业公司不能支付欠款的，李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即应

全额承担支付责任。后，上海某实业公司无法支付2016年6月、7月、8月之货款 

，上海某食品公司于2016年11月诉至法院，法院判决上海某实业公司与李某支

付上海某食品公司货款1929512.45元。李某与何某某于2016年8月23日办理离婚

登记手续并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而当天，上海某实业公司、李某也向上

海某食品公司出具了客户对账单，确认2016年6月、7月、8月三个月共计欠款

2029512.45元。综合上述情况，李某与何某某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时，上

海某食品公司之债权已实际存在，且得到了上海某实业公司与李某之确认。 

 

其次，李某与何某某《自愿离婚协议书》的第三条，将坐落于上海的三套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屋，均归属于何某某及李某某所有。虽第四条规定

何某某承担原双方之共同债务204000元，但两相比较，在财产分割方面，李某

与何某某之间明显不成比例。而根据2017年8月21日执行裁定书，因未查实上海

某实业公司、李某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因此，李某

在《自愿离婚协议书》第三条中将其享有之房产份额归属于何某某一方之行为 

，应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无偿转让财产”行

为，且李某现无可供执行之财产，故李某上述行为已对债权人上海某食品公司

之债权实现造成损害。 

 

再次，关于法律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其中“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

由”，应理解为明确知晓撤销事由之内容，如系仅了解到双方已离婚，并不代

表即已清楚双方离婚过程中之财产分割具体状况。何某某称其于2016年11月初 



 

 

 
 

就已将财产分割事宜告知对方，但除其自己所称，并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

上海某食品公司称其是2017年7月14日通过法院调查令调取离婚协议后才知晓财

产分割情况，有当时调取之材料为证，且材料印章上显示日期确为2017年7月 

14日。故综合在案证据情况，称上海某食品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才知晓财产分

割情况，依据更为充分。上海某食品公司之撤销权行使期限，应从2017年7月 

14日起算，而一审法院收到本案诉状日期为2017年12月14日，故未过一年的除

斥期间。 

 

综上所述，上海某食品公司主张撤销李某、何某某于2016年8月23日签订的 

《自愿离婚协议书》第三条“男女双方共有财产分割如下”全部条款，恢复某

201室登记为李某、何某某名下，存在充分之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至于律师费5000元之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

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等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第三人有过错的，应当适当分

担。故酌定律师费5000元，由李某承担4500元，何某某承担500元。 

 

裁判要旨 

 

1.债务人在明知负有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财产转移至夫妻另一

方及子女名下，债权人主张撤销该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债权人是否存在有

效债权、离婚协议财产分割是否存在明显失衡、债务人是否无可供执行的其他

财产致债权无法实现等情况进行综合认定。 

 

2.撤销权行使期限自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其中 

，债务人通过离婚处分财产的，债权人知道撤销事由之日，应以债权人知道债

务人离婚协议关于财产分割条款具体内容的时间作为起算点；债权人仅知晓债

务人离婚事宜但并不清楚财产分割条款具体内容，也无法通过其它途径知晓的 

，不能认定其应当知道存在撤销的事由。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8条、第541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 



 

 

 
 

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第75条） 

 

 
 

一审：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21684号民事判决 

（2018年7月26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13292号民事判决 

（2019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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